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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第七届“南充市十大杰出青年”

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组织部、宣传部、财政局、人事局、团委，市级有关部门：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市委三届三次、四次全会精神，围绕市委“抓经济重点抓产业，抓产业重点抓工业”，同时要努力抓好工业强市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推进全市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工作，努力营造有利于广大优秀青年脱颖而出、施展抱负、发挥才智的机制和环境，经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财政局、市人事局、团市委、市青联、市广电局、南充日报社共同研究决定，于2006年9月至12月开展第七届“南充市十大杰出青年”评选表彰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宗旨

表彰、宣传在我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作出突出业绩和重大贡献的青年典型，树立当代南充杰出青年的崭新形象，激励广大青年刻苦学习，勤奋工作，服务社会，建功成才，并在全社会进一步优化青年成长成才环境，为培养更多适应新时代我市发展新跨越需求的青年人才作出积极努力。

二、评选条件

1、年龄为18周岁(1988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至39周岁(1967年12月31日以后出生)的在南充工作两年以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特殊贡献者，年龄可放宽至45周岁(1961年12月31日以后出生)。

2、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维护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

3、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觉践行“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自觉抵制腐朽没落的思想和不健康的社会风气的侵蚀，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

4、与时俱进，自觉学习现代科技及工作需要的业务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5、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自觉把平凡的工作同实现南充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促进南充构建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做出突出业绩和重大贡献。

三、评选机构

评选活动由中共南充市委组织部、中共南充市委宣传部、南充市财政局、南充市人事局、共青团南充市委、南充市青年联合会、南充市广播电视局、南充日报社联合主办。主办单位负责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评选活动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组委会，名单见附1)。由组委会成员、有关单位、各界代表组成评选审定委员会，负责评选工作，组委会下设办公室(设在团市委)，负责评选活动的组织实施。

四、评选办法与步骤

第七届“南充市十大杰出青年”评选分人选推报、候选人确定、候选人公示、投票评选、表彰奖励五个步骤进行。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第一阶段：人选推报

由各县(市)区团委，市直属团委，市级有关部门按照名额分配表(见附2)会同有关单位确定推报人选，征得分管领导同意后，向市“十杰”评选活动组委会办公室推报候选人，并按要求上报推报材料。社会团体和个人可通过社会知名人士10人以上、市青联委员20人以上、在民政局合法注册的社会团体100名会员以上联名推荐“十杰”候选人预备人选。

第二阶段：候选人确定

由评选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对推报人选的推报材料进行初审，并委托各推报单位对候选人进行实地考察，推报材料不齐或不符合要求的候选人，将被取消参选资格。评选活动组委会办公室根据人选的事迹材料和各推报单位考察意见，并结合人选的所在地、界别、行业分布等因素，确定20名正式候选人。

第三阶段：候选人公示

评选办公室将确定的20名正式候选人及其事迹、照片通过新闻媒体和互联网向社会公布，同时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进行候选人公示。如遇异议，评选办公室将协同有关部门进行核查，并将核实结果和处理意见交评选活动组委会确定。对经核查确有问题的候选人，将取消其正式候选人的资格。

第四阶段：评审投票

评委会对候选人进行无记名投票。由组委会成员、有关单位、各界代表组成评委会，召开评审会，听取评选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对候选人情况的说明，阅读候选人事迹材料，听取候选人公示情况的报告。然后，进行无记名投票，按得票多少确定前10名当选。

第五阶段：表彰奖励

主办单位联合授予得票数列前10名的候选人第七届“南充市十大杰出青年”荣誉称号，其余10人授予第七届“南充市优秀青年”荣誉称号，颁发荣誉证书和奖杯。同时，评选组委会办公室将评选结果通过新闻媒体和互联网向社会各界公布，并举行颁奖典礼和相关宣传活动。

五、实施要求

1、推报单位在确定推报人选时，应着重考虑其在行业中业绩突出，并显示出较强竞争力的人选；着重考虑在逆境中顽强拼搏，创造精彩人生，且具有较强示范性的人选；着重考虑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并能在广大青年中形成健康导向的人选。

2、推报单位要对所推报的人选进行直接考察(附考察样本，见附6)，征求人选工作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意见，征求组织人事、纪检、公安和计划生育等部门的意见，并附各相关部门书面证明。考察结束后，各推报单位要对人选进行综合审定，形成500字的考察推报意见(加盖推报单位公章)。

3、推报人选要严格按要求填写登记表(附3)一式2份，并按统一格式要求，提供3000字左右的事迹材料和500字以内的事迹简介各20份(格式样本见附4、附5)，电子稿1份。登记表、事迹材料及事迹简介统一使用16开纸，均须本人签字，工作单位盖章，所在行业的主管部门或相关部门审核盖章，各推报单位复审盖章，方为有效。
4、推报人选须提供两寸近期彩色标准照2张，五寸彩色工作、生活照片各3张(一式一张)。

5、所有人选须提供本人身份证、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事迹材料中涉及到的奖项证书复印件。

6、推报单位推报2名选时，人选不能是同一界别；同一人选不能连续3次推报。

7、推报单位推报人员是企业经营者(法人代表)的，须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税务部门出具的企业利税指标证明和具有法律效力的企业资产规模评估报告书以及工商部门意见；赞助社会公益事业的，须提供书面证明。对所有提供复印件的证书或证件的原始证明，推报单位要严格进行审查、核对。

8、各县(市)区团委，市直属团委，市级有关部门接到通知后，请于2006年10月31日前将所推荐的候选人的全部推报材料及考察中的各种书面证明材料报送第七届“南充市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组委会办公室，逾期不报视为放弃。

评选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地址：南充市北湖路8号团市委办公室，联系人：任萍、黄映，邮编：637000，电话（传真）：0817-2224086。

附：1、第七届“南充市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组委会名单

2、第七届“南充市十大杰出青年”候选人名额分配表

3、第七届“南充市十大杰出青年”候选人登记表

4、人选推报事迹简介材料样本

5、人选推报先进事迹材料样本

6、人选考察推报意见样本

                        中共南充市委组织部    中共南充市委宣传部

                        南充市财政局          南充市人事局

                        共青团南充市委        南充市青年联合会

                        南充市广播电视局      南充日报社

                                 2006年9月18日

主题词：十大杰出青年    评选    通知

共青团南充市委办公室                            2006年9月18日印


附1：

第七届“南充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组委会名单

主  任：唐文金      中共南充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

副主任：朱家媛      南充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委  员：官晓林      中共南充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朱德修      中共南充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吴道军      南充市财政局局长

周太荣      南充市人事局局长

黎  明      团市委书记、市青联主席

邓火平      南充市广播电视局局长

谭显维      南充日报社社长

王荣秀      南充市人才办副土任

杨德宇      团市委副书记

兰  海      团市委副书记

办公室主任：

黎  明      团市委书记、市青联主席(兼)

成  员：

晏  充      中共南充市委组织部干三科科长

伍定忠      中共南充市委宣传部副县级宣传员

郑  虹      南充市财政局办公室副主任

陈冥伐      南充市人事局办公室主任

施  敏      南充市广播电视局总编室副主任

陈建顺      南充日报社办公室主任

任  萍     团市委办公室主任、市青联秘书长

黄  映     团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市青联副秘书

附2：

第七届“南充市十大杰出青年”候选人名额分配表

	单  位
	名  额

	顺庆区
	2

	高坪区
	2

	嘉陵区
	2

	阆中市
	2

	南部县
	2

	西充县
	2

	仪陇县
	2

	营山县
	2

	蓬安县
	2

	党群系统
	1

	政府办系统
	1

	农办系统
	1

	国资委
	1

	经委系统
	1

	财贸系统
	1

	政法系统
	1

	文卫系统
	1

	金融系统
	1

	武警支队
	1

	军分区
	1

	青企协
	1

	民营企业
	1

	青  联
	

	石油大学
	1

	川北医学院
	1

	西华师大
	1

	职技院
	1


附3：

第七届“南充市十大杰出青年”候选人登记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片

	出生年月
	
	学历
	
	学位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电话
	办公
	
	住宅
	
	

	
	手机
	
	传真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职称
	

	通讯地址
	
	邮编
	

	个

人

简

历
	

	主

要

业

绩
	

	主

要

获

奖

情

况
	


	工

作

单

位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所

在

行

业

主

管

部

门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推

报

单

位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组

委

会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本人签字：


填表说明：1、请严格按照要求填写此表各项内容；

          2、填写不下的内容可别附页；

          3、此表可复制。如另制表格，内容和规格须与此一致。

附4：

人选推报事迹简价材料样本

	第七届“南充市十大杰出青年”候选人事迹简介


XXX事迹简介

正文（500字）

………………………………………………………………………………………………………………………………………………………………………………………………………………………………………………………………………………………………………………………………………………………………………………………………………………………………………………………………………………………………………………………………………………………………………………………………………………

	本

人

签

字
	          年  月  日
	工作

单位

意见

及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及

盖  章
	          年  月  日
	推报

单位

意见

及

盖章
	          年  月  日


附5：

人选推报先进事迹材料样本

	第七届“南充市十大杰出青年”候选人事迹简介


XXX事迹简介

正文（3000字）

………………………………………………………………………………………………………………………………………………………………………………………………………………………………………………………………………………………………………………………………………………………………………………………………………………………………………………………………………………………………………………………………………………

	本

人

签

字
	          年  月  日
	工作

单位

意见

及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及

盖  章
	          年  月  日
	推报

单位

意见

及

盖章
	          年  月  日


附6：

人选考察推报意见样本

	第七届“南充市十大杰出青年”候选人事迹简介


	内容包括：

1、考察过程；

2、本人所在单位、组织人事、纪检、公安和计划生育等部门的意见（需附盖有各部门公章的书面意见）

3、推报原因（正文,500字左右）

……………………………………………………………………………………………………………………………………………………………………………………………………………………………………………………………………………………………………………………………………………………………………………………………………………………………………………………………………………………………………………………………………………………………………………………………

                                         推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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